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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 11日  
立法會會議  

 
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繼於 2011年 3月 14日發出的立法會 CB(3) 574/10-11號   
文件，保安局局長已重新作出預告，表示會在 2011年 5月 11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就《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 (印度 )令》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立法會主席    
已指示應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現謹附上該項擬議決議案，供議員考慮。局長在動議該
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文本亦一併附上。  
 
3. 謹請議員注意，上述命令已隨 2011年 2月 25日發出的   
立法會CB(3) 519/10-11號文件送交議員。為節省用紙，本文件
並沒有夾附上述命令。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 
 
連附件  



立法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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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決議 

(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 525章)第 4條)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11年 2月 15日作出的《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印度)令》。 



附錄 2 

 

《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印度)令》 

 

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一日立法會會議席上 

保安局局長就決議案致辭全文擬稿 

 

主席: 

 

  我動議通過有關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

(印度)令》的決議案。 

                  

2.  香港一直積極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合作，打擊嚴

重罪案，並致力尋求有意與香港在刑事事宜相互法律

協助方面更緊密合作的夥伴簽訂雙邊協定。這些雙邊

協定確保締約雙方互相提供對等協助，有利加強國際

間在打擊跨境、跨地域罪案方面的合作。 

 

3.  《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條例》提供法律框

架，以實施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有關相互法律

協助的協定，使我們可以就調查和檢控刑事罪行，向

外國司法管轄區提供或取得協助，包括錄取證供、搜

查和檢取、交出物料、移交作證人士和沒收犯罪得益。 

 

4.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已根據《刑事事宜相互

法律協助條例》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印度)

令》，實施香港與印度之間就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

所簽訂的雙邊協定。該項命令把《刑事事宜相互法律

協助條例》適用於香港與印度之間的刑事事宜法律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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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使香港可以按照條例訂明的程序及協定的規定，

提供及取得協助。由於各司法管轄區就刑事事宜相互

法律協助的法例和安排有所不同，因此落實有關雙邊

協定的命令，往往需要對《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條

例》的部分條文作出有限度的變通安排，以反映個別

司法管轄區的處事常規。為了使香港可以履行雙邊協

定下的相關責任，這些變通安排是必須的。就香港與

印度的雙邊協定作出的變通安排，載於命令的附表

2，有關的變通則撮錄於命令的附表 3。這些變通安

排並不影響該命令在實際程度上符合《刑事事宜相互

法律協助條例》的條文。 

 

5. 立法會成立的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刑事事

宜相互法律協助(印度)令》。我在此感謝小組委員會

支持局方把這項命令提交立法會通過。 

 

6. 小組委員會在審議《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印

度)令》時，察悉香港與印度的協定並無採納協定範

本中與死刑有關的第四條第(3)款。我們已向委員會

解釋，香港特區政府與印度共和國政府已商定，被請

求方可根據該協定第四條第(1)(b)款，以"基要利益"

為理由，拒絕就死刑個案提供協助。  

 

7. 小組委員會亦關注到，被請求方的主管機關根

據協定第十條第(4)款向證人或作證的人提出的額外

問題的範圍或會過於廣泛，甚至可能超出第十條第(3)

款所指明的問題的原有範圍。我們已向小組委員會解

釋，協定第十條第(4)款是指提出第十條第(3)款指明

的問題以外的問題，而第(4)款須按第(3)款的內容詮

釋，以確保根據第(4)款提出的額外問題能符合第(3)

款所指明的問題的原有範圍。 

 

8.  透過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 (印度 )

 
  
 



 

 

3

 
 
 

令》，香港與印度就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所簽訂的

雙邊協定將得以執行。這對於加強香港與外國司法管

轄區在刑事事宜相互法律協助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 

 

9.  我現在懇請議員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律

協助(印度)令》。 

 

10.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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